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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觉晓律师事务所 王曼

老人骑自行车时被一辆三轮车撞伤， 在住院治疗后发

现肇事者已经不知所踪， 难以追责。

所幸肇事者的雇主曾经参与事故处理， 我们决定， 就

以他作为突破口……

老人被撞伤 肇事者不知所踪
起诉其雇主 法院判连带担责

资料图片

骑车被撞

对方承担全责

55 岁的冯阿姨骑自行车

过马路时， 被黄某某驾驶的无

证三轮车撞倒受伤。 接到报警

后， 交警来到事发现场处理这

起事故。

肇事的黄某某告诉交警，

自己在附近的一家装饰材料店

打工， 老板是汤某某父子。

见黄某某几乎身无分文，

交警于是电话联系汤某某到

场， 并安排将冯阿姨送到医院

住院治疗， 汤某某以自己名义

支付了住院费押金 3000 元。

几天后， 交警部门依法作

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

定黄某某应对事故承担全部责

任。

及时送医

确认九级伤残

这起事故本身并不大， 由

于交警及时到场处理并将冯阿

姨送医救治， 她的伤情也很快

得到确定并进行了针对性的治

疗。

在医院， 汤某某反复向冯

阿姨表态： 我是好人， 一定会

对你的伤负责到底。

经医生诊断， 冯阿姨遭三

轮车撞击倒地造成了脊椎骨

折， 幸好未伤到神经， 她前后

住院 20 多天， 最终痊愈出院。

经司法鉴定部门鉴定， 她

构成了九级伤残。

住院期间， 冯阿姨一直遵

照医嘱安心养病， 并没有担心

日后索赔的事。 她觉得， 这事

既有肇事者黄某某负责， 又有

黄某某打工的店老板承担， 两

人之前态度都挺好， 医药费终

归是有着落的。

肇事一方

事后不知所踪

等到正式出院， 冯阿姨首

先想到联系肇事的黄某某。 可

是拨打对方的手机， 始终传来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的提

示，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这下冯阿姨有点着急了，

她赶紧联系黄某某的老板汤某

某。 这次对方的电话倒是没有

关机， 然而在电话里汤某某告

诉冯阿姨， 黄某某已经从店里

不辞而别， 而且不知去向了，

他们也在找他。

黄某某失踪了， 那么赔偿

的事该由汤某某负责了吧？

没想到， 汤某某这下也变

了脸。

商店老板

改口不愿负责

在医院时口口声声表示会

负责到底的汤某某， 这时改口

称黄某某只是在自家店附近

住， 并非自己的雇工。

他表示， 黄某某平时靠骑

车替人送货和搬运谋生， 自己

只是与他熟识， 那天黄某某出

了交通事故， 他是前去帮忙。

既然并非雇工， 为什么他

曾经替黄某某预付了 3000 元

住院押金呢？

对此汤某某表示， 当时他

是借钱帮助朋友。

在冯阿姨和他交涉过程

中， 汤某某还拿出了一张黄某

某出具的欠条， 上写“借汤某

某 3000 元用于支付留医费用”

云云。

汤某某表示， 冤有头债有

主， 冯阿姨应该找黄某某索

赔， 他自己也要找黄某某拿回

那 3000 元欠款呢！

接受委托

正式提出索赔

本以为简单明了的一起交

通事故赔偿， 就此顿生波折。

迫于无奈， 冯阿姨找到我

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委托我和

同事共同代理此案。

作为承办律师， 接到委托

后， 我认真分析了证据材料。

首先， 黄某某驾驶的是一

辆无证三轮车， 因此没有车辆

登记信息，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

也没有载明黄某某的工作单位

等信息。

唯一对我们有帮助的是，

黄某某在交警部门所作的陈述

笔录中， 其工作单位及电话一

栏留的是汤某某父子经营的装

饰店地址、 店名及电话。

此外， 汤某某向医院支付

了留医定金。 通过我们的走

访， 医院对此出具了证明。

多番走访

相关证据寥寥

对于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来

说， 赔偿责任人越多， 对于最

终赔款的落实总是更有利的。

因此， 我们并未放弃查找

黄某某下落。 同时， 也希望发

掘更多能够证明黄某某在汤某

某店里工作的信息。

我试图通过查询黄某某的

居住证办理等信息， 为此也费

了颇多周折， 最终仍然是一无

所获———未找到其他有力证

据。

因此， 在案件开庭时， 我

们只能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多做

文章， 充分阐述其证明效力。

开庭声称

只是借款关系

当我们拿着仅有的这些证

据材料走上法庭时， 主审法官

首先问明双方对争议的态度。

我方指出， 本案肇事者黄

某某和雇主汤某某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赔偿冯阿姨各项费

用共计约 14 万元。

而汤某某则强调， 黄某某

并非他店里的雇工， 他和黄某

某只是相识， 并基于帮忙和借

款性质支付了住院费押金， 不

同意对冯阿姨作出赔偿。

刚开始， 法官对我方的主

张也有些不以为然： “你们有

什么证据证明被告黄某某与汤

某某的关系是雇佣？”

汤某某听到法官言语间似

乎站在自己一边， 更加得意地

宣称他们只是朋友间的借款关

系。

结合案情

分析手头证据

作为原告代理律师， 我方

指出： 认定黄某某与汤某某存

在雇佣关系， 有黄某某在交警

队接受处理时填写的资料为

证， 当时他确认自己的工作单

位为汤某某经营的装饰店。

另外， 被告汤某某得知黄

某某与人发生交通事故后， 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 以自己名义

为原告冯阿姨交了住院押金，

印证了黄某某是为其工作的说

法。

如果仅是借款关系， 汤某

某不需要也不可能以自己名义

缴付住院费用。

至于被告汤某某所提供的

所谓借据， 与两人存在雇佣关

系并不矛盾。

因为黄某某是交通肇事

者， 他向自己的老板借钱预付

住院押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这只能表示两人对这笔费用承

担的私下约定。

法院判决

承担连带责任

在法庭上我们还强调， 无

论黄某某填写的陈述材料， 还

是汤某某到场处理并支付住院

押金， 都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一

时间形成的， 是对事实最真实

的反映。 而所谓借条是事故发

生一段时间后形成的， 很可能是

被告为推脱责任而人为制造的。

原告用于证明两被告存在雇佣关

系的证据明显优于被告的借款关

系证据。

通过审理， 最终法官采纳了

我方的观点， 在开庭后一个星期

即作出了支持我方诉讼请求的判

决： 判令黄某某支付原告各项赔

偿共约 14 万元， 汤某某父子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优势证据

成为胜诉关键

在这起案件中， 冯阿姨由于

轻信他人且欠缺法律知识， 导致

自己在证据方面不够充分， 再加

上直接肇事者为了逃避赔偿而不

知所踪， 给自己的索赔造成了很

大的困难。

最终， 我方是通过优势证据

才获得了法官的支持。

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优势证据

的证明标准， 即如果全案证据显

示某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

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 使法

官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 尽

管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情形

的可能性， 也应当允许法官根据

优势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此规则的设置， 是由于在现

实诉讼中要求当事人所举证据都

达到确信无疑的程度， 有时是客

观上不能做到的， 而且不同证据

的证明力存在差异也是很普遍

的。 因此， 在发生抵触时， 采信

证明力高的证据更为接近真实。

在本案中， 原告提供的证据

亦不能确切无误地证明黄某某与

汤某某存在雇佣关系， 但相较于

被告方提供一纸借条辩称是朋友

借款而言， 法官更有理由相信他

们之间是雇佣关系， 并就此判决

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